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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商务主管部门： 根据《“中华老字号”认定规范（试行）》

，为维护“中华老字号”的信誉，加强对“中华老字号”标

识的管理，规范“中华老字号”标识的使用，我部研究制订

了《“中华老字号”标识使用规定》。现印发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商 务 部 二七年四月十三日 “中华老字号”标识

使用规定 第一条 为维护“中华老字号”的信誉，加强对“中

华老字号”标识的管理，规范“中华老字号”标识的使用，

依据《“中华老字号”认定规范（试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老字号”标识的使用应当遵循本规定。 第三条 

“中华老字号”标识适用于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

业或品牌（以下简称“中华老字号”企业）。未被认定为“

中华老字号”的企业或个人，不得使用“中华老字号”标识

和文字。 第四条 商务部对“中华老字号”标识的使用实行统

一监督和管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所辖区域

内“中华老字号”标识的使用进行监督与管理。 第五条 “中

华老字号”标识属商务部所有，由标准图形和“中华老字号

”中英文文字组成，图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文字组合使用

。标识设有标准色3色、标准组合4种供企业选用。推荐使用

第一种“中华老字号”2色标识。“中华老字号”标识标准图

形、标准字体、标准色彩、标准组合及与商标的组合使用方

式详见附件。 第六条 “中华老字号”企业可以在相应产品或



服务的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宣传及互联网等媒介中使

用统一规定的“中华老字号”标识。 第七条 商务部统一制作

“中华老字号”证书和牌匾，统一编号。证书未经许可不得

擅自复制。牌匾如需复制使用，可经所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并注明用途、数量和使用范围。经批准

后按指定样式和工艺进行制作，并由所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监督使用。 第八条 “中华老字号”标识在使用时，必

须根据规定式样使用，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得更改标

识的比例关系和色相。 第九条 “中华老字号”标识在印刷时

，附着媒介的底色不得影响标识的标准色相，不得透叠其他

色彩和图案。 第十条 “中华老字号”标识只能用于与获得“

中华老字号”称号相一致的产品或服务上，不得扩大使用范

围。 第十一条 被取消“中华老字号”资格的企业，自取消之

日起，停止使用“中华老字号”标识，并负责清理自身使用

的有关“中华老字号”标识。原有牌匾和证书由所在省级商

务主管部门收回，统一销毁和注销。 第十二条 “中华老字号

”企业的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所有权发生变更后，“中华老

字号”标识的使用权随之变更，但须于10日内经所在省级商

务主管部门报商务部备案。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商务部负责解

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